[bookmark: _Hlk95386347]民法繼承編 第二單元：繼承之效力（一）
授課教師：張 韻琪

學習內容
①	繼承之標的
②	繼承之費用
③	遺產酌給請求權

一、條文及位置
第 五 編 繼承
  第 二 章 遺產之繼承
  第 一 節 效力
第 1147 條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第 1148 條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第 1148-1 條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價額，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第 1149 條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係，酌給遺產。
第 1150 條
  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但因繼承人之過失而支付者，不在此限。





二、繼承之標的	Comment by Angel Chang: 什麼東西可以被繼承
（一）導論

1. §1148I本文：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此為____________之原則。§1148I但書：除非該權利為_______________。身分上權利，許多是一身專屬權。	Comment by Angel Chang: 如離婚請求權、認領請求權
2. 繼承受讓不動產不須登記、動產不須交付，當然歸屬繼承人。但若想處分不動產，應登記才得為之。	Comment by Admin: 第759條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繼承人已有所有權，但無法登記給他人，則無法讓他人取得所有權。

（二）繼承之標的有哪些（◎概括繼承）
1. 權利
除非一身專屬權，被繼承人一切財產上之物權、準物權、無體財產權、債權、請求權、抗辯權、形成權…皆可成為繼承之標的

2. 占有
繼承一開始，占有當然轉移於繼承人，不須繼承人現實管理該財產

3. 被繼承人之遺體？
遺體非「物」，固非「繼承財產」，但繼承人仍可承受遺體，遺體被不法占有時，繼承人可請求返還

4. 債務（被繼承人生前發生的債務）
非一身所有之債務，根據§1148I亦為當然繼承之標的，也包括公法上債務	Comment by Angel Chang: 未繳稅
但要注意：§1148II繼承人僅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有限責任→第三單元詳細說明）

5. 人壽保險保險金、遺族撫恤金？	Comment by Admin: 25年院字158號（一）：遺族撫卹金基於遺族身分受領，並非遺產

	示意圖


· 人壽保險之受益人死亡
受益人權利，須在被保險人不行使變更權而死亡時，才能確定，受益人死亡，其受益人地位不會轉移給其繼承人

· 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死亡
保險金額約定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於其所指定之受益人者，其金額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保險法§112）。

· 遺族撫恤金
遺族撫恤金是死亡者之遺屬基於遺屬身分所領取，並非死亡者之遺產（司法院25 年12 月12 日院字第1598 號解釋）

6. 法律關係
買賣、租賃、借貸、贈與契約之地位，當事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承
Q1 無權代理v繼承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103條
I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第170條
I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
II前項情形，法律行為之相對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本人確答是否承認，如本人逾期未為確答者，視為拒絕承認。
第110條
無代理權人，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負損害賠償之責。
（1）無權代理人繼承本人



                                                                [footnoteRef:1] [1:  拒絕後契約即確定無效，子依照§110無權代理負賠償責任。] 


                                                                   [footnoteRef:2] [2:  因為繼承，所以子變得可以履行該契約，即應履行，不得拒絕。不應讓其主張「繼承了父親的拒絕權所以可拒絕」。] 



（2）本人繼承無權代理人[footnoteRef:3] [3:  本人不因此喪失拒絕權，除非其拒絕在個案上違反誠信原則。] 











Q2 無權處分v繼承
（1）無權處分人繼承本人（底線部分）
子擅自出賣父之財產，父死子繼承。

（2）本人繼承無權處分人（黑體字部分）
父擅自處分子之財產，父死子繼承。

裁判字號：29 年渝上字第 1405 號
裁判日期：民國 29 年 08 月 30 日
要旨：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因繼承或其他原因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為有效，民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定有明文。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權利人繼承無權利人者，其處分是否有效，雖無明文規定，然在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負無限責任時，實具有同一之法律理由，自應由此類推解釋，認其處分為有效。	Comment by Admin: 第 118 條
I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II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但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響。

裁判字號：31 年上字第 2898 號
裁判日期：民國 31 年 12 月 08 日
要旨：被上訴人甲於丙生前，將丙之田產讓與於被上訴人乙為業，縱令當時係無權處分，但其後甲已因繼承丙之遺產，而取得此項田產之所有權，依民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其處分即屬自始有效。

三、繼承之費用（§1150）

（一）導論
  繼承費用是被繼承人死後才發生的債務≠繼承之標的
  但對於被繼承人、繼承人、債權人都有利益，所以法律特別規定應從遺產支付

（二）繼承之費用有哪些
遺產管理相關：遺產保管費用、訴訟費用、為清償債務而變賣遺產所產生的費用、遺產管理人報酬（§1183）、編製遺產清冊費用（§1179）……	Comment by Admin: 哪時候需要遺產管理人？繼承人有無不明=無人承認繼承時
第 1177 條「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
第 1183 條「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	Comment by Angel Chang: 遺產管理人之工作之一§1179I①

遺產分割相關：遺產分割費用

遺囑執行相關：遺囑提示、開示、交付遺贈產生的費用、遺產分割費用、遺囑執行人報酬（§1211-1）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 1211-1 條「除遺囑人另有指定外，遺囑執行人就其職務之執行，得請求相當之報酬，其數額由繼承人與遺囑執行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酌定之。」

喪葬費用？通說認為亦屬繼承之費用

四、遺產酌給請求權（§1149）

（一）導論
  此制度係沿襲中國固有之制度	Comment by Admin: 明朝、清朝之法令中有：義男（義子）、女婿（如贅婿）、棄兒。
大理院：族孫、女兒、妻等沒有繼承權的人
  來自於____________之思想	Comment by Angel Chang: 死後扶養
  是一種債權請求權	Comment by Angel Chang: 比較：繼承回復請求權是「物上返還請求權」，一次請求，概括回復

（二）遺產酌給請求權之要件
1.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
（1）繼續扶養：無時間長短限制
（2）是否須為被繼承人的「法定扶養義務人」？有三說
①法定扶養說（黃）：本條前身為舊律，當時即有限於被繼承人有法定扶養義務之人（義男、女婿、棄兒等），「胼居之人」不屬於此處的對象
②事實扶養說（陳、林，通說）：本制度是為了讓被繼承人事實上扶養之人，不會因為被繼承人死亡而頓失依據
③道德扶養說：法定扶養說太窄、事實扶養說太寬，應該要以道德上有扶養義務作限制

→現今社會中實務上會來要求酌給的人，較少是「受捐助之孤兒」，較多例子是①「妾」、②「繼子女」、③「事實上夫妻」，法院皆認可。

2. 此人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
是否應具備本要件，學說有肯否兩說
①肯定說（通說）
法定扶養說和事實扶養說皆認為，既然是個「扶養請求權」，當然應有受扶養之必要（§1117I）	Comment by Admin: 第 1117 條
I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②否定說（實務）
	惟民法第1149條僅規定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係，酌給遺產。並未規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人須以無謀生能力或不能維持生活為限（中略）。又該法條並無準用民法第1117條、第1119條有關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限制之規定，且民法繼承篇亦無任何條文規定如受酌給人屬直系血親尊親屬，需以不能維持生活者為限。（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33號判決）	Comment by Admin: 因為法無明文限制



3. 此人未受遺贈
  若有受遺贈，則無再酌給之必要。


（三）遺產酌給請求權之方法和標準
1. 方法
符合要件者，可向____________請求酌給，不得直接向法院請求。	Comment by Angel Chang: 親屬會議
但對親屬會議決議不服者，得於召開後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不服（§1137）。	Comment by Angel Chang: 第 1137 條
第1129條所定有召集權之人，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不服者，得於三個月內向法院聲訴。
召集人是誰？§1129之當事人=請求酌給之人
親屬會議參加人？§1131被繼承人之親屬

注意：親屬會議召開，僅決定酌給之數額，受酌給人要接著向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要求給付（時效§125）

2. 標準
法條上寫「依其所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係」，實務上多依現實狀況，綜合判斷

Q是否有最高限額？
學說有爭議：	Comment by Angel Chang: 受酌給人可拿到的數額：②<①③<④
①應以法定應繼分為限額（早期實務、早期通說）
  若允許超過繼承人之應繼分，不啻於承認親屬會議有權變更繼承人繼承順序、任意擴充繼承人範圍

②應以特留分為限額（陳）→受酌給人可拿到最少
  受酌給人終究不如繼承人和被繼承人之關係密切

③不得違反特留分→受酌給人可拿到最多
  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自由處分財產，特留分為其限制，親屬會議所得為之遺產酌給，亦應以特留分為限額（特留分=對繼承人最基本保障）

④應以繼承人實際所得為限額（戴、林，現在通說）☆☆☆
  遺囑有特留分的限制，但遺產酌給沒有如此限制，只要數額不超過任何繼承人實際所得數額即可平衡繼承人和非繼承人之平衡


（四）遺產酌給請求權之優先順序
Q遺產不足清償債務、交付遺贈（遺囑指定贈與）、酌給遺產時，以何者優先？
通說認為：清償債務→酌給遺產→交付遺贈☆☆☆
  ∵被繼承人之財產多於債務，才可能為「酌給遺產」和「交付遺贈」這兩個無償給予遺產之行為。
  ∵酌給遺產有「死後扶養」之意思，其順序應該在單純贈與之「交付遺贈」之前。


（五）遺產酌給請求權之時效
沒有明文規定，有兩說：
1. 類推適用§1146繼承回復請求權的時效
  過去實務
   ←批評：§1149和§1146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權利	Comment by Admin: 繼承回復請求權是「物上返還請求權」，一次請求，概括回復，請求權人是被別人不法占有且主張自己為繼承人的「真正繼承人」。與此相對，遺產酌給請求權是個「請求權」（債權），而且要請求後，親屬會議決議，才會有確定數額的債權，請求權人是生前繼續受扶養之人。兩者要件不同。

2. 回歸一般消滅時效§125

補充：制度批評論
本制度是過去國家社會福利不夠完善時的制度，才要求個人負擔扶養，但現今社會不該再有此制度…

例題
	Q甲有繼母乙，另有祖母丙、祖父丁。甲生前以其所有房屋設定抵押向A銀行貸款240萬，又因開車撞到B而對之有60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甲死亡時遺產只有該房屋，價值340萬。甲生前立遺囑，表示遺贈甲之舅舅戊10萬、姪女己30萬。乙以生前和甲共同生活且繼續受扶養為由請求酌給遺產，經法院裁定酌給10萬。請問甲之遺產如何繼承？

1. 順序：清償債務→酌給遺產→交付遺贈（依通說）
340-240=100、100-60=40 [40為計算應繼分、特留分之基礎]

2. 遺贈不可以侵害繼承人的特留分
[bookmark: _GoBack]第1187條：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第1223條：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1/3。（應繼分各為1/2）

祖父特留分40/6、祖母特留分40/6先保留給他們，剩下才可以酌給、遺贈。

3. 又酌給和遺贈的順序：酌給遺產→交付遺贈（通說）
又酌給限額：應以繼承人實際所得為限額（現在通說）：祖父母各得40/6
最多只能酌給40/6，繼母拿到40/6

4. 剩下的才是可以分給遺贈的份：40-(40/6+40/6+40/6)=20
遺贈戊10、己30，不夠，所以要比例分這個20
戊最後拿到5、己最後拿到15




回家作業
Q甲有繼母乙，另有子丙、女丁。甲生前以其所有房屋設定抵押向A銀行貸款240萬，又因開車撞到B而對之有60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甲死亡時遺產只有該房屋，價值340萬。甲生前立遺囑，表示遺贈甲之舅舅戊10萬、姪女己30萬。乙以生前和甲共同生活且繼續受扶養為由請求酌給遺產，經法院裁定酌給10萬。請問甲之遺產如何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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